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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8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73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实际控制人内部持股结构的调整,不涉及二级

市场减持,不触及要约收购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

 

  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接到

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伟先生和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湖集团”）通知，2016年 4月 27日，双方签署了《股份

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根据有关规定,现将本次协议转让情

况提示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    新湖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直接持有本公司 3,806,910,170股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.84%）,通过宁

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

公司 462,334,913股和 209,991,540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

分别为 5.08%和 2.31%），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合计为

49.22%。黄伟先生为新湖集团控股股东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, 在本公

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 49.2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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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4月27日，黄伟先生、新湖集团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

新湖集团拟向黄伟先生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600,000,000股无限售

条件流通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.59%），每股价格为3.33

元（按协议签署日前一日新湖中宝收盘价的九折），支付对价为现金

人民币19.98亿元（拾玖亿玖仟捌佰万元整）。 

此次权益变动后，黄伟先生将直接持有本公司600,000,000股股

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.59%），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

仍为49.22%；新湖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3,206,910,170股股份（占

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5.24%），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

42.63%。 

    二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4月 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

宜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4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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